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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 问：在《会计》教材中计算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时，是

以清理收入清理费用折余价值税金计算而得，而《税法》教

材指出，固定资产转让净收益计算是以清理收入减清理费用

，并以清理收入计算营业税和城建税等税金，为何没有扣除

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，这点应以什么为准？在清理时计算的

营业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是计入“固定资产清理”科目，

还是计入“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”科目？ 答：按《税法》教

材，对于固定资产清理净收益的计算是分别计算的，即先确

定收入总额为清理收入，然后再确定准予扣除的部分（即转

让固定资产的成本，也就是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），再扣除

费用（清理费用），再扣除税金（应当缴纳的税金及附加）

，然后再据此计算出清理净损益。而按《会计》教材，固定

资产清理所发生的收入和支出均通过“固定资产清理”科目

核算，因此，在固定资产清理完成后“固定资产清理”科目

的余额就是固定资产清理的净损益。所以，从这点来说，两

本教材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差异。 其次，固定资产清理中发生

的相关税费是与所清理的固定资产密切相关的，如果为房屋

建筑物等不动产类的固定资产，其转让时应当计算营业税等

税金；如果为动产类的固定资产，则转让可能需要交纳增值

税（现行税率为4%，并减半征收，不得抵扣）等税金。按照

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，企业清理固定资产发生的各项税

费均应计入“固定资产清理”科目。 问：企业在筹建期发生



的开办费，《税法》教材要求在开始生产、经营月份的次月

起，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内分期扣除，而《会计》教材却要求

在开始生产、经营月份当月一次摊销，在计算所得税时，此

项目是否应作为纳税调整项目？ 答：该差异属于纳税调整项

目，在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下，该差异属于可抵减时间

性差异。 问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准予从收入总额

中扣除的项目为何包含土地增值税？计提及交纳土地增值税

的有关账务处理是什么？计提及交纳关税的账务处理？ 答：

按照税法规定，只有增值税为价外税，与企业的会计利润无

关，而其他税金均属于价内税，可以在收入总额中予以扣除

。 计提及交纳土地增值税的会计处理，请参见《会计》教材

第138页。计提及交纳关税时，属于进口关税的，一般直接计

入某项资产的价值，属于出口关税的，一般直接作为出口成

本。 《审计》问题 问：我在学习2003年《审计》教材时发现

，今年教材中有关审计一般目的的解释是：公允性、合法性

，而2002年以前的《审计》教材则是：公允性、合法性、一

贯性，请问为什么缺少了“一贯性”？ 答：这是按照新修订

的《独立审计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》的有关规定而修订的。该

准则在2003年4月进行了修订，并于200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

。一贯性是指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符合一贯性原则。从审计

理论和实务看，如果被审计单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不符合

一贯性原则，注册会计师则视其重要程度，出具保留意见或

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；如果被审计单位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

符合一贯性原则，则不用提及。因此，修订后的准则将意见

段中的“一贯性”删除。 问：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、盈利预

测审核报告和内部控制审核报告中收件人名称有何区别，为



何有时为“公司”、有时为“全体股东”？ 答：注册会计师

在提供不同专业服务时，业务报告的收件人应为该项业务的

委托人。如果委托人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

，则业务报告的收件人应当是“××公司全体股东”。如果

委托人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，则业务报

告的收件人应当是“××公司董事会”或“××公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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